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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樟政办规〔2022〕6号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永泰县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

燃煤锅炉工作方案的通知

县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局、永泰生态环境局：

《永泰县淘汰每小时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工作方案》已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6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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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淘汰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
燃煤锅炉工作方案

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

本）》和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福州市淘

汰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榕环委办

〔2022〕26 号），将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列入淘汰类，要求

禁止投资并立即淘汰，为推进永泰县燃煤锅炉落后产品淘汰工

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淘汰时间安排

2022 年永泰县全面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。其中：2

蒸吨及以下的燃煤、燃生物质、燃油锅炉于 2022 年 6月底前淘

汰完成；2蒸吨（不含）-10 蒸吨（含）的燃煤锅炉于 2022 年

12 月 15 日前淘汰完成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加强环保监督。加强锅炉使用环节环保监督管理，

对锅炉使用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；对实施煤改气、

电等清洁能源替代的燃煤锅炉及时办理变更排污许可证；对限

期内未完成改造或淘汰的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予以吊销排

污许可证。

责任单位：永泰生态环境局

（二）加强市场监管。及时办理淘汰燃煤锅炉使用登记证

注销手续，对实施煤改气、电等清洁能源替代的锅炉及时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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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登记。协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对限期内未完成淘汰的 10

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依据县人民政府公告要求不予实施定期检

验，并予以注销锅炉使用登记证。加强锅炉能效管理，将锅炉

能效标准执行情况纳入节能监察重点。严厉打击无证“土锅炉”，

依法取缔并查处无证“土锅炉”。

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

（三）严控能耗强度。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推广高效

锅炉。推动锅炉节能改造，指导企业使用清洁能源。

责任单位：县商务局

（四）加大淘汰力度。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

年本）》和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空气质量改善规划》(闽环保大

气〔2022〕2号)，严格项目把关，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，

积极推进 10 蒸吨/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淘汰，原则上不再新建

35蒸吨/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。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

（五）做好改燃补助。筹集安排相关资金，做好燃煤锅炉

淘汰改燃补助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

三、淘汰补助资金保障

（一）补助标准：参照《关于印发福州市燃煤锅炉节能环保

综合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榕经信能源〔2015〕500 号），

10 蒸吨以下（不含 10 蒸吨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按不高于 3

万元／蒸吨标准予以补助；10 蒸吨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按不高

于 2.5 万元／蒸吨标准予以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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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补助资金保障：10 蒸吨及以下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

炉淘汰或改用电、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，并符合补

助条件的，淘汰补助资金参照以上标准执行。相关企业依据本

通知要求向永泰生态环境局申报项目资金补助资料。

四、申报资金补助程序与申报资料的要求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锅炉使用企业按照本通知要求申报资金补助。由企业根据

本企业改造类型（改燃、淘汰拆除）填报《永泰县锅炉淘汰改

燃专项资金补助申请表》向永泰生态环境局上报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资料的要求

申报企业必须是本县范围内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业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、依法纳税、合法经营。提供以下

材料：

1.申报企业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《永泰县锅炉淘汰改燃专项资金补助申请表》;

3.《锅炉使用登记证》复印件；

4.锅炉拆除前后（同一角度）对比照片；

5.《锅炉使用登记证》注销证明或拆除通知书；

6.企业环评报告与自主验收等材料（验收报告、专家验收

意见、公示材料等）；

7.企业与锅炉改造提升工程实施单位签订的改造合同复印

件；

8.特种设备检验部门出具的特种设备监督检验合格报告复

印件（改燃类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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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申报企业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。

以上复印件均需要加盖企业公章，并经单位经办及企业负

责人签字。

附件：永泰县锅炉淘汰改燃专项资金补助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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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泰县锅炉淘汰改燃专项资金补助申请表

企业：（盖章） 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燃

煤

锅

炉

信

息

类型 额定蒸发量 设备型号

燃料种类 出厂编号 使用证号

改燃日期（改燃类） 完工日期（改燃类） 拆除日期（淘汰类）

用

炉

企

业

信

息

企业法人 经办人

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

企业地址

申请补助

金额
人民币： 拾 万 仟 佰元整 ￥ 元

核实补贴金额 人民币： 拾 万 仟 佰元整 ￥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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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市场监管局意见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永泰生态环境局意见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县商务局意见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县财政局意见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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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县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监委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6日印发


